
（一）什么是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

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

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

资金的行为。

（二）非法集资人的法律责任
非法集资在《刑法》中涉及的主要是第176条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第192条集资诈骗罪。

《刑法》176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

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形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

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

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刑法》192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

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

规定处罚。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也在第四章“法律责

任”中规定了非法集资相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条

例》第三十条规定：对非法集资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

头部门处集资金额20%以上1倍以下的罚款。非法集

资人为单位的，还可以根据情节轻重责令停产停业，

由有关机关依法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

书；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5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第三十一条规定，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

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非法集资人、非法集资

协助人不能同时履行所承担的清退集资资金和缴纳

罚款义务时，先清退集资资金。

（三）非法集资的五种表现形式
1. 设立互联网企业、投资及投资咨询类企业、

各类交易场所或者平台、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

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吸收资金；

2. 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

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

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

3. 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

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

收资金；

4.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

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

传播吸收资金信息；

5. 其他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

（四）【识别防范非法集资宣传重点小贴士】
1. 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高息“理

财”，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

2.不被小礼品打动，不接收“先返息”之类的诱

饵，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

3.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

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不接收从业人

员个人出具的任何收据、欠条。

4.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关注正规机构发布的银

行广告信息和非法集资风险提示，遇到涉嫌非法集

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5.如遇以下情形的“理财”产品，务必提高警惕：

A、以“看广告、赚外快”“消费返利”为幌子的；

B、以境外投资股权、期权、外汇、贵金属等为幌

子的；

C、以投资养老产业可获高额回报或“免费”养

老、“以房”养老等为幌子的；

D、以私募入股、合伙办企业为幌子，但不办理

企业工商注册登记的；

E、以投资虚拟货币、区块链等为幌子的；

F、以“扶贫”“互助”“慈善”“影视文化”等为幌子的；

G、在街头、商场、超市等发放投资理财等内容

广告传单的；

H、以组织考察、旅游、讲座等方式招揽老年群

众的；

I、“投资、理财”公司、网站及服务器在境外的；

J、要求以现金方式或向个人账户、境外账户缴

纳投资款的。

非法集资投诉电话：95577（华夏银行客服中
心）、0471—3195901（呼 和 浩 特 分 行）、0472—
6165575（包头分行）、0477—8319510（鄂尔多斯分
行）、0476—5777909（赤峰分行）

（一）不要出租、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
为成他人之美而出租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可

能产生以下后果：

1．他人借用您的名义从事非法活动；

2．可能协助他人完成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

3．可能成为他人金融诈骗活动的替罪羊；

4．您的诚信状况受到合理怀疑；

5．因他人的不正当行为而致使自己声誉受损。

（二）不要出租、出借自己的账户
金融账户不仅是您进行金融交易的工具，也是

国家进行反洗钱资金监测和经济犯罪案件调查的重

要途径。贪官、毒贩、恐怖分子以及所有的罪犯都可

能利用您的账户，以您良好的声誉做掩护，通过您的

账户进行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因此不出租出借账

户既是对您的权利的保护，又是守法公民应尽的义

务。

（三）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提现
通过各种方式提现是犯罪分子最常采用的犯罪

手法之一。有人受朋友之托或受利益诱惑，使用自己

的个人账户（包括银行卡账户）或公司的账户为他人

提取现金，逃避监管部门的监测，为他人洗钱提供便

利。也有人通过自己的账户为他人提现进行诈骗或

携款潜逃。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请您切记，账

户将忠实记录每个人的金融交易活动，请不要用自

己的账户替他人提现。

（四）主动配合金融机构进行客户身份识别
为了防止他人盗用您的名义从事非法活动，为

了防止不法分子浑水摸鱼扰乱正常金融秩序，您到

金融机构办理业务时需要配合完成以下工作：出示

您的身份证件；如实填写您的身份信息，如您的姓

名、年龄、职业、联系方式等；配合金融机构以电话、

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您确认身份信息；回答金融

机构工作人员合理的提问。

（五）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为客户提供融资、资产管理、财富增值

和保值等服务。金融机构接受监管和履行反洗钱义

务是对其客户和自身负责。非法金融机构逃避监管，

为犯罪分子和恐怖势力提供资金支持、转移资金、清

洗“黑钱”，成为社会公害。

一个为您频繁“通融”、违规经营的金融机构可

能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让犯罪的黑手伸进了

您的账户，您能放心让它们打理您的血汗钱吗？一个

为毒贩清洗毒资、为贪官转移资产、为恐怖分子提供

融资的非法金融机构，能为您提供诚信服务吗？

因此，一定要选择安全可靠、严格履行反洗钱义

务的金融机构。

（六）为规避监管标准拆分交易只会弄巧成拙
即使金融机构将您的交易作为大额交易报告给

有关部门，法律也确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确保您的

财富信息不会为第三方所知悉，同时被报告大额交

易并不代表有关部门怀疑您资金的合法性或交易的

正当性，有关部门不会仅凭交易金额就断定洗钱活

动的存在。如果您为避免大额交易报告而刻意拆分

交易，既可能引起反洗钱资金监测人员的合理怀疑，

又可能增加您的交易费用，降低您金融交易的效率。

（七）支持国家反洗钱工作也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有效身份证件是证明个人真实身份的基本凭

据。为避免他人盗用您的财富，或是盗用您的名义进

行洗钱等犯罪活动，当您开立账户、购买金融产品以

及以任何方式与金融机构建立业务关系时，需出示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如果您不能出示有效身份证件

或身份证明文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将不能为您办

理相关业务。

您在金融机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先前提

交的身份证件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过期了，请及时

更新身份信息，若未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无合理理

由的，金融机构应中止为客户办理业务。

（八）勇于举报洗钱活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为了发挥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动员社会的力量

与洗钱犯罪作斗争，保护单位和个人举报洗钱活动

的合法权利，我国《反洗钱法》特别规定任何单位和

个人都有权向中国人民银行或公安机关举报洗钱活

动，同时规定接受举报的机关应当对举报人和举报

内容保密。每个公民都有举报的义务和权利，公民可

以选择多种形式进行举报。所有举报信息将被严格

保密。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保护自己 远离洗钱

母亲与孩子之间天然的情感，

早在妊娠时期就已悄然形成。而父

亲在孩子的成长中，想要培养好亲

子关系，不仅要投入时间与心血，

还得有一些深刻且长远的思考。我

们不妨向历史名人们取取经。

“慈父天团”：亲亲抱抱举高高

汉代刘安《淮南子》有言：“慈

父之爱子，非为报也，不可内解于

心。”这句话是说父亲并不像母亲

那样善于表达情感，但父爱如山，

他们有自己的方式来爱孩子。

此话东晋元帝司马睿第一个

不同意，作为父亲，他可善于表达

情感了。据《晋书·明帝》载：“幼而

聪哲，为元帝所宠异。年数岁，尝

坐置膝前，属长安使来……”司马

睿特别喜爱长子司马绍，常常将

他揽在怀里，抱在膝上，就算是长

安使者到来，要忙政事，也坚决不

撒手。

司马绍当时年幼，司马睿如此

爱不释手还可以理解，但以性情急

躁出名，人称“王急”的王述就夸张

了。据《晋书·王湛传附孙述传》载，

王述非常喜爱他的儿子王坦之，

“虽长大，犹抱置膝上”。王坦之已

经长成一个大男人了，依然被父亲

抱着坐在膝上。

除了“亲亲抱抱举高高”以外，

陪伴孩子玩游戏也可以培养亲子

关系。据《益部耆旧杂记》载：“继父

为县功曹。继为儿时，与兄弟随父

游戏庭寺中，县长蜀郡成都张君无

子，数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怜爱

之。”蜀汉卫继儿时，经常与父兄在

家中庭院嬉戏。唐代诗人李商隐见

幼子绕堂穿林地追捕蝴蝶，非但没

有责备他不务正业，反而还陪他一

起追捕，父子俩玩得特别高兴。为

此，李商隐还写了首《骄儿诗》，全

文都在夸他的好大儿。

陶渊明：真实坦荡 求而不强

幼时陪伴是亲子关系良好的

基础，只要肯花时间，结果都不差。

但教育青少年时期的孩子着实让

人脑壳疼，亲子关系很难不受影

响。即使已经当了隐士的陶渊明也

难以绕开这个大难题。

陶渊明曾经写过一首诗《责

子》，大致内容为吐槽他的五个学

渣儿子：老大阿舒已经十六岁了，

他的懒惰程度无人能比，每天就知

道躺着。老二阿宣到了学习的年

龄，但他对于读书作文没有一点兴

趣。阿雍、阿端两个娃，都十三岁

了，竟然连六和七都不认识。这也

就罢了，最奇葩的是通儿已经九岁

了，还就只知道吃吃吃。

对于这个现状，陶渊明选择了

去喝酒，但这并不意味着陶渊明是

个“放羊型”父亲，其实他归隐后的

大部分时间都在陪伴教育孩子。除

了《责子》外，陶渊明还写过一篇诫

子书《命子》。

与魏晋时期其他写诫子书的

士人不同，陶渊明是唯一的寒门出

身，且也是唯一的隐士。陶渊明的

《命子》共十章，前六章历数陶氏先

祖功德，后四章叙述了自己对儿子

的爱与期望。文中完全没有传统诫

子书中的老父亲威严，在写到孩子

出生时：“三千之罪,无后为急。我

诚念哉，呱闻而泣。”一个焦虑又慈

爱的父亲跃然纸上，后来陶渊明给

长子取名陶俨，取字求思，希望儿

子温和谦恭，以儒家典范要求自

己。

陶渊明在教育孩子时，非常真

实且坦荡。虽然他早已放弃了仕

途，但在《命子》中却能看到他并未

泯灭的报国之志：“厉夜生子,遴而

求火。”他不想让儿子走他的老路，

而是希望他能学有所成，报效国

家。毕竟“凡百有心，奚特于我”，天

下哪个父母不这样呢？陶渊明也是

如此。

只是在《命子》的最后，陶渊明

又写道：“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

之不才，亦已焉哉！”此时的陶俨还

未长大成人，未来之路尚不可知，

但陶渊明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他内心对儿子有着很多期许，但如

果不喜欢或做不到，那也无所谓。

至于别的父亲训诫儿子的话，陶渊

明一概不写。他不想限制儿子，也

不想告诉儿子世事险恶，为人处世

要谨慎，他只想给儿子一个简单自

由的成长环境。

真实坦荡，求而不强，陶渊明

对亲子关系的理解，千年前已见通

透。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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